












技术交易 、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、 科学成果与科技相关的保护工作，

推动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。

（三十三）拟订统筹全区科技资源配置的政策和措施， 推进

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工作 。

（三十四）研究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， 指导涉及人口资

源、 医药卫生、 生态环境等社会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科技

工作。

（三十五）负责全区科技合作与交流工作。 开展科技宣传 、

科技信息 、 科技统计 、 科技保密 、 科技奖励 、 科技档案 、 科普和

科技会展工作。

（三十六）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。

机构设置由办公室、 工业企业管理科（大数据推进科）、

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科 、 市场运行管理科 、 科技科组成， 下设三个

中心煤炭和再生资源管理中心 、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、 大数据服务

中心。

二 2021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、

2 021 年我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 继续以 “大西

安
” 发展蓝图为契机， 大力加强工业经济发展， 深入推动民营经

济改革、 市场建设等工作， 加强环境监测力度， 不断提高我区工

业发展能力 。 继续执行区委、 区政府的正确决策， 着重做好以下

几方面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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